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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婚介所找对象
仨月没见上一个
征婚女子投诉“红娘”，获赔3000元

本报7月10日讯 (通讯员 栾云海 记
者 刘腾腾 ) 因入住后24小时内未向所
在地的公安机关办理登记，两名违反临时
住宿规定的韩国人被城阳警方查获，两人
将被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和警告。

韩国人郑某和朴某于今年6月30日从
青岛流亭机场入境，俩人持旅游护照来
青岛，签证期限为一个月。按照7月1日
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
理法》(以下简称新法)，外国人应当在入
住后2 4小时内由本人或者留宿人，向住
所地的公安机关办理登记。然而两人入
境后，一直未按规定申报。7月3日，警
方 对 辖 区 的 旅 馆 等 住 所 进 行 例 行 检 查
时，发现了违反临时住宿规定的郑某和
朴某。对此，城阳警方依据新法规定，
将对两人处以2 0 0 0元以下的罚款。这也
成为新法实施后，岛城警方查获的首例
违反外国人住宿登记案。

据介绍，新法完善了外国人临时住
宿管理制度，加大了对违反临时住宿外
国人的处罚力度。对于违反临时住宿的
行为，依照之前实施的相关法律法规，
可处警告或500元罚款处罚。但依据新法
的有关规定，则给予警告和2 0 0 0元以下
罚款。

来青未登记

警告加罚款
俩韩国游客因违反外国人住宿规定被查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实行计划生育依法
行政、文明执法、政务公开，建立健全的
计划生育依法行政工作责任追究机制，把
计生政策、法律法规、办事程序等按照时
间要求予以公示，把新出台或新变更计生
政策及时为群众解读，公开各级计生电
话、网站，全力打造阳光计生，做到依法
办事，确保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公正公
开、阳光透明，依法监督办案程序、过程
和结果，树立单位依法行政文明执法的良
好形象。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

坚持政务公开，全力打造“透明计生”

本报7月10日讯(通讯员 王军 记者
蓝娜娜) 到婚介所找对象，婚介所承诺

每月至少见两位男士，可实际仨月也没见
到一位。日前，通过市南工商人员调解，婚
介所退还征婚女士3000元费用。

青岛市民汪小姐年近30岁，因在机关
单位工作，交际面较窄，因此至今还没有男
朋友。考虑到年纪不小该结婚了，她决定通
过相亲方式赶紧找个对象。今年3月，汪小

姐来到位于香港中路的一家婚介中心咨
询，婚介工作人员介绍，只要交纳4000元会
员费，婚介所便会在半年时间内定期为她
介绍合适的男士，每月至少两名。听到介
绍，汪小姐一细算，半年至少能结识12位单
身男士，便欣然交款。

交款后，汪小姐便天天在家等待相亲
通知，可不曾想，从3月到6月，婚介机构没
有向她介绍过一位男士。感觉不对劲，她将
此事告诉了母亲，两人分析后感觉被骗了。
之后，汪小姐与母亲一同来到婚介机构讨
说法并提出退款要求，婚介人员承诺立即
安排相亲。

“我们一提退款，他们马上给介绍了一
位，可接触后发现那个男的没有发展下去

的意愿，我就感觉彻底被骗了。”汪小姐说，
她再次到婚介机构要求退款，依然遭拒。一
气之下，她投诉到了工商市南分局12315消
费者申诉举报中心。

市南工商分局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
中心工作人员经过调查得知，婚介中心确
实存在违规行为，应直接根据双方签订的
合同解决，但是合同里没有任何有关经营
者违约责任的内容，这就使得消费者处于
被动局面。经过工商调解，婚介机构最终答
应退还3000元，但对其余的1000元费用，其
以耗费时间介绍过对象为由拒绝退还。

对此，工商工作人员提醒，在与经营者
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注明经营者违约责任，
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10日，在一辆公交车
上，一名乘客用毛巾擦去
额头上的汗水。当日天气
闷热，空气湿度较大，据
气象部门统计，白天市区
最高气温为28 . 3℃。在多辆
无空调的公交车上，乘客
们谈论的话题都是：今天
真热！

本报见习记者
杨广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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